
汕头大学工学院教师年薪制岗位基本聘任条件

说明：
1. 《汕头大学工学院教师年薪制岗位基本聘任条件》经工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批并报学校审议决定。
2. 教师应按系的教学安排承担教学工作，学院要求教学科研型老讲师（任职3年以上）副教授和教授的基本教学工作量≥200学时/学年、新讲师（任职3年以下）≥140学时/学年，科研教学型副教授和教授的基本教学工作量≥140学时/学年；（完成教学工作量较大，质量好的可由系推荐视为较重要教学贡献）。
3. 经学院同意全脱产外出学习或合作科研，教学工作量要求可扣除全脱产外出期间的教学工作量要求。
4. 承担行政职务者按规定减免相应的基本教学工作量要求。
5. 新引进教师第一年可酌情减免教学工作量。
6. 该方案实施后，教师前两个聘期均达到某一级岗位的聘任条件，在今后申请续聘该级别岗位时，可适当放宽聘任条件。
7. 附表二聘任条件中关于获省部级以上教学与科研成果奖的名次可由项目主持人指定；学生国家级竞赛的项目指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各类竞赛；行业协会组织影响力大的竞赛由系推荐，学院评定。
8. 《汕头大学工学院教师年薪制岗位基本聘任条件》以《汕头大学工学院教师考核细则》考核结果为准；考核结果符合上一级聘任条件的教师可越级聘任。
9. 教师考核结果没有达到相应职称基本聘任条件退级聘任。
10. 两个聘期内没有达到相应职称要求的基本聘任条件的教师待聘转岗。
   表一、基本资格要求

	岗位
	级别
	基本资格要求

	教授
	1
	· 具有教授职称或国外优秀行业专家学者。

· 具有开设三门以上本科课程的水平和能力。

· 按照院系安排担任本科生指导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 热心育人工作，服从学校及院系分配的教学和服务工作。

· 达到学校对教师的培训要求。

	
	2
	· 

	
	3
	· 

	
	4
	· 

	
	· 5
	· 

	
	6
	· 

	
	7
	· 

	
	8
	· 

	
	9
	· 

	副教授
	8
	· 具有副教授职称或国外优秀回国人才。

· 具有开设三门以上本科课程的水平和能力。

· 按照院系安排担任本科生指导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 热心育人工作，服从学校及院系分配的教学和服务工作。

· 达到学校对教师的培训要求。

	
	9
	· 

	
	10
	· 

	
	11
	1) 

	
	12
	

	
	13
	

	讲师
	13
	· 具有博士学位或讲师职称。

· 具有开设三门以上本科课程的水平和能力。

· 按照院系安排担任本科生指导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 热心育人工作，服从学校及院系分配的教学和服务工作。

· 达到学校对教师的培训要求。

	
	14
	· 

	
	15
	· 

	
	16
	· 

	助教
	17
	· 具有硕士学位或担任助教。

· 具有开设或辅导三门本科课程的水平和能力。

· 协助指导本科生及毕业论文（设计）。

· 热心育人工作，服从学校及院系分配的教学和服务工作。

· 达到学校对教师的培训要求。

	
	18
	1、 


表二 基本业绩要求
	岗位
	级别
	基本业绩要求

	
	
	教学科研型
	科研教学型

	教授
	8-9
	应从以下方面择优聘任：

1、 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课堂教学4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成绩合格。

2、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合格以上。

教研方面

在上述条件基础上，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从优聘任：

1、 承担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前二名），或主持厅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

2、 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及以下前二名）；或厅级教学/科研成果奖（第一名）。

3、 主编的教材被列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推荐教材。

4、 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三等奖。

5、 在CSSCI收录源期刊(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1篇。

6、 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3篇且其中1篇发表在SCI收录源期刊，或申请2项以上发明专利。


	不设科研教学岗位

	教授
	6-7
	教学与服务方面：

1、 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课堂教学4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4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

2、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良好以上。
参加工作以来的教研经历要求：

参加工作以来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省部级本科教研项目或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2）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国际教研期刊、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2篇，或在SCI收录源期刊和国内各专业首选期刊发表论文4篇；（3）获省部级教学或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次（前两名）；（4）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二等奖1次；（5）在校内教学改革发挥较重要作用。
考核期间的教研方面

考核期间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 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

2、 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五名，二等奖及以下前三名）。

3、 主编的教材被列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推荐教材。

4、 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二等奖或省级一等奖。

5、 在国际期刊或CSSCI收录源期刊(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1篇，或在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2篇。

	不设科研教学岗位

	教授
	4-5
	教学与服务方面：

1、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课堂教学4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4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

2、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良好以上。

参加工作以来的教研经历要求：

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省部级本科教研项目2项；（2）主持在国际教研期刊或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3篇；（3）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次（前两名）；（4）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一、二等奖各1次，或主持1门省级精品课程；（5）科研成果满足4-5级科研教学型教授的科研经历要求的四项条件之一；（6）在校内教学改革长期发挥较重要作用。

考核期间的教研方面

考核期间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

2、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及以下前二名）。

3、主编的教材被列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推荐教材。

4、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二等奖。

5、在国际期刊或CSSCI收录源期刊(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1篇。
6、系公认的教书育人典范（需要院长或系主任书面推荐。


	教学与服务方面：

1、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96学时/学年（课堂教学4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4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60%。

2、按照院系安排独立指导研究生。

3、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良好以上。

参加工作以来的科研经历要求：

参加工作以来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2项、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2）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SCI收录源期刊或国内各专业首选期刊发表论文10篇(其中SCI收录源期刊不少于5篇)，或发明专利且转化2项；（3）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一次（第一名）；（4）在国内有一定学术地位和影响。

考核期间的科研与学科建设：

考核期间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或主持厅级教学/科研项目且在研项目到账经费（不包括校内项目经费）总额不低于60万元。

2、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4篇且其中至少1篇发表在SCI收录源期刊，或申请3项以上发明专利。

3、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及以下前二名）。

4、出版学术专著。



	教授
	2-3
	教学与服务方面：

1、 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课堂教学4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25%；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评估排名在系前40%。

2、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良好以上。

参加工作以来的教研经历要求：

参加工作以来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国家或省部级重点本科教研项目2项；（2）主持在国际教研期刊或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4篇；（3）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2次（前两名）；（4）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一等奖2次，或主持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5）科研成果满足4-5级科研教学型教授的科研经历要求的四项条件之一；（6）在校内教学改革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考核期间的教研方面

考核期间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 主持国家级科研或省部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2、 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前

三名），或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前二名，三等奖第一名）。

3、 获得省级以上教学名师、模范教师 或优秀教师称号；或获得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

4、 主编的教材被列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推荐教材。

5、 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一等奖。

6、 在国际期刊和CSSCI收录源期刊(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2篇。

7、 学院公认的教书育人典范；如工学院杰出教师；学校委托第三方评出的“对学生成长最有帮助的教师”；或在国内教学改革有较重要地位和影响（需要院长书面推荐）。


	教学与服务方面：

1、 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64学时/学年（课堂教学4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3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96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评估排名在系前50%。

2、 按照院系安排独立指导研究生。

3、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良好以上。

参加工作以来的科研经历要求：

参加工作以来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3项、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2）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SCI收录源期刊或国内各专业首选期刊发表论文14篇(其中SCI收录源期刊不少于7篇)，或发明专利且转化3项；（3）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两次（一次第一名，一次前两名）；（4）在国内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影响。

考核期间的科研与学科建设：

考核期间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教学/科研项目；或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且在研项目到账经费（不包括校内项目经费）总额不低于100万元。

2、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4篇且其中2篇发表在国际期刊或SCI收录源期刊，或申请3项以上发明专利且至少转化1项。

3、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前三名），或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二名，二等奖及以下第一名）。

4、出版学术专著。

5、在学科建设方面起重要作用（如主持申报成功博士点）。

	教授
	1
	考核期间基本满足教授2级的聘任条件外，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对本学科或对学校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2、 具有很强的学术领导能力，是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具有学术地位和影响。
3、 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或教学成果奖（前二名）。

4、 在学科建设工作中带领团队取得重大成果。

5、 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取得重大成果（如指导本科生获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特等奖）。
6、在教书育人方面起到典范作用，具有公认性。

	副教授
	11-13
	教学与服务方面：

1、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课堂教学6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6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96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成绩合格。

2、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合格以上。

教研方面

在上述条件基础上，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从优聘任：

1、 承担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前三名）；或主持厅级教学/科研项目。

2、 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三等奖。

3、 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前三名）；或获厅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前二名）。

4、 在CSSCI收录源期刊(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1篇。


	不设科研教学岗位


	副教授
	8-10
	教学与服务方面：

1、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课堂教学6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4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96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

2、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良好以上。

教研方面
考核期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从优聘任：

1、 主持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

2、 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二等奖前三名，三等奖前二名）；或获厅级教学成果奖（第一名）。

3、  获市厅级优秀教师。

4、 主编的教材被列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推荐教材，或被多所大学采用。

5、 在CSSCI收录源期刊(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教育研究论文1篇。

6、 指导本科生进行挑战杯等国家级竞赛获二等奖，或省级一等奖。
7、 系、专业公认的教书育人典范（如；工学院杰出教师；学校委托第三方评出的“对学生成长最有帮助的教师”等）。
8、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经院长推荐，可越级聘任：

（1）获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2）对全校、全国教改有重要贡献。
	教学与服务方面：

1、 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96学时/学年（课堂教学6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60%。

2、 按照院系安排独立指导研究生。

3、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良好以上。

科研方面：

考核期间满足以下条件之二（某一条件特别突出、其它条件可适当放宽）：

1、 主持国家科研或省部级重点教研项目；或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且在研项目到账经费（不包括校内项目经费）总额不低于30万元。

2、 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EI收录源期刊发表论文3篇且其中2篇发表在SCI收录源期刊；或申请2项以上发明专利。

3、 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及以下前二名）；或厅级教学/科研成果奖（第一名）。



	讲师
	16
	教学与服务方面：

1、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课堂教学6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评估成绩合格。

2、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合格以上。


	不设科研教学岗位

	
	13-15
	教学与服务方面：

1、 完成教学工作量要求，其中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28学时/学年（课堂教学6学分/学年以上），教学质量评估排名在系前50%；或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不少于160学时/学年，教学质量评估成绩合格。

2、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服务，其中服务评价在良好以上。

在上述条件基础上，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从优聘任：

1、 承担厅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前二名）。

2、 获市厅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前三名）。

3、 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教学评估结果在本系平均以上。

4、 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SCI收录源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在EI收录源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申请1项以上发明专利。

5、 主编的教材被列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推荐教材，或被多所大学采用。
	不设科研教学岗位



	助教
	18
	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服从院系教学工作安排，教学评估结果合格。

2、 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等工作。

3、 热心学生课外辅导和培训工作。
	不设教学科研岗位

	
	17
	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担任助教3年及以上。

2、 服从院系教学工作安排，教学质量评估结果合格。 

3、 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等工作。

4、 热心学生课外辅导和培训工作。
	不设教学科研岗位


PAGE  
7

